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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微观视角上考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

的水平和影响因素。根据 2005 年全国 1%抽样调查数据计算，1990 年以来违反政策生育的

比例为 18. 95%，但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类型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

条件下，回归模型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微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特征显著影响

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发生，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也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完

善生育政策具体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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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using the 2005 National 1% Population Survey．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rate of

unauthorized births averaged at 18. 95%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rate for different policy areas

varies substantially． Factors at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This resear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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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启动实

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又一重大举措。政府部门希

望通过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但事实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作

用和影响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多数人会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范围内生育，甚至有调查表明，在

一些地区如江苏，尽管政策规定的一些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仍有很多人只生一个孩子［1］。但

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违反生育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多

胎率较高［2］;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出现二胎超生热现象［3］。因此，当前正值政策进一步调整

完善时期，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分析违反政策生育的原因，加深人们对违反政策

生育行为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

因素。国内外有大量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但专门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却很少，仅有的一些也只

是简单地、描述性地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利用全国大

型调查数据和定量方法，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

下，考察影响该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形成机制，力图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研究

提供新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目前解释生育转变的理论有三个: 人口转变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低生育模型。人口转变理论

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它对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是解释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

社会经济因素的理论基础，也是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依据。同时，人口转变理论在中

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本文分析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的区域差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4］。

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从家庭或个人决策的角度探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主要包括莱宾斯

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考德威尔的财

富流理论。这些理论均从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角度阐释家庭的生育决策，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变

化是如何促进生育行为转变的，虽然是通过观察生育行为的时间演变创立的理论，但是从空间角度也

是有解释力的。这为本文选取变量和解释实证数据结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理论和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提到的因素只能间接地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

行为，而邦戈茨 ( Bongaarts) 提出的低生育模型则从一个更为直观的和直接的层面解释了个人的生

育行为选择［5］。他提出生育率由非意愿生育、孩子死亡替补效应、性别偏好、进度效应、不孕效应、

竞争效应和意愿生育数共同决定，前三个因素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后三项则对生育水平有抑制

作用。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非意愿生育减少，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替补效应减弱，而不

孕效应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进度效应、竞争效应、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直接影响了

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又是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提供了生育行为转变的解释，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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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相应的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寻找。宏观的社会环境 ( 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生

育政策和文化制度) 作用于中观的家庭因素和微观的个体，既影响家庭和个体的特征，也影响人们

的生育观念。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综合作用，又导致不同家庭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成

本和效用，同时使人们形成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量，最终形成实际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数量和性别结构。

二、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此次全国性的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

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样本量大，代表性强，而且是按家庭户进行调查，对家庭

基本信息、家庭子女状况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有涉及，在缺乏确切的出生登记数据

和计生数据的情况下，是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最佳选择。
1． 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题———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仅指在数量上超过了政策的规定，即只能生育

一孩的家庭生育了两个或以上的孩子，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了三个或以上的孩子，实行

“一孩半”政策的人群第一孩生育了男孩还继续生育，或者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但生育了三个及

以上的孩子。本文的违反政策生育不同于计生部门所说的 “计划外生育”，计划外生育除了从

数量上判定外，还包括违反其他规定，如未达到政策规定的二胎间隔等。受数据限制，本文只

从数量上识别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无法考虑生育间隔、生育年龄等计生部门规定的其他指标。
2． 样本选择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是按户登记，但数据最终以个人形式呈现，因此需要进行配对，将

个人数据转化为家庭数据。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生育行为，因此，数据配对也以妇女为基础进行，将

孩子信息、丈夫信息和妇女信息进行配对。配对数据使用的是 2005 年小普查数据的 20% 样本，因为

数据是按个人而不是家庭抽样，配对时会出现三类情况: 一是母亲和孩子信息完全配对成功; 二是只

有孩子信息，抽样时母亲漏掉了; 三是漏掉了部分孩子的信息。第二、三类数据由于信息不完整，无

法进行分析，第一类母亲和孩子信息均完整的则是本文的分析对象。识别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是否都

在数据中，通过对比变量 Ｒ34 填写的“存活子女数”和数据配对后计算的家庭孩子数，二者相等则

可以判定孩子信息没有被遗漏。由于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大，所以有遗漏对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 35 岁以上、1990 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初婚和汉族

且非流动的女性。主要原因如下: ①20 世纪 80 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各

省在遵循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制订计划生育条例，20 世纪 90 年代初，各地

生育政策基本稳定。②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再婚夫妻的生育政策规定相对更为复杂。③本文研

究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对于尚未走完生育期的女性无法衡量其是否有违反政策生育行为 ( 已

经发生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除外) 。35 岁以上的妇女基本完成了生育，可以认为达到了终身

生育水平［6］。④1990 年以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在 2005 年最大只有 15 岁，正处于上初中或高中

阶段，不会因为外出打工或上大学等原因而在调查时户口不在户内，这使得对妇女生育孩子的

数量和结构判断更为准确。⑤我国生育政策实行的依据是户口所在地而非居住地，无法获得流

动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详细信息，无法判断流动人口的生育政策类型，因此，本分析中不考虑流

动人口。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 3697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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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变量的设置和操作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将违反了计划生

育政策赋值为 1，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 0。

因为涉及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详细考虑各地区的政策类型。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可以归

纳为: 城镇居民 ( 不包括少数民族) 实行一孩政策; 农村居民 ( 不包括少数民族) 的生育政策又分

为三类，一是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一孩政策，有五个省 ( 海南、宁夏、青海、新疆、云南) 和四个

试点地区 ( 恩施、酒泉、翼城、承德) 实行二孩政策，有 19 个省、自治区实行独女户有间隔地生育

第二胎政策; 另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群 ( 如归国华侨) 的生育政策［7］。
2000 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集了 345 个地区级的政策生育率数据，有 335 个地区级

数据与 2005 年个人原始数据匹配［8］。有研究者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的关系时，

对地区政策生育率简化分类，分为一孩政策 ( 政策生育率在 1. 3 以下) 、一孩半政策 ( 政策生育率在

1. 3 ～ 1. 6 之间) 和二孩及以上政策 ( 政策生育率大于 1. 6) ［9］。根据张二力划分的政策类型和各省相

应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时结合妇女和丈夫的户口性质，判定每个家庭所属的真正政策类型。这样确定

了每个家庭应该实行的生育政策类型后，可以根据生育孩子数和孩子性别结构判定其生育行为是否合

法: 对于一孩地区，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都是违法生育; 对于一孩半地区，除了遵守计划生育

政策的人包括只生了一个孩子和第一孩是女孩生育了第二孩的人，其余均为违反政策生育; 对于二孩

地区，生育了三个及以上孩子的都是违法生育。

需要说明的是，广东省在 1998 年 10 月通过了新的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①，农村由二孩政策

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对广东省妇女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判定以 1998 年 10 月为准，识别第二个孩子的

出生时间，如果出生在 1998 年 10 月以前则为合法生育，如果出生 1998 年 10 月以后，则根据第一孩

的性别进行判断，第一孩为男孩则第二孩是违反政策生育，第一孩为女孩则是合法生育。

另外，有些省份实行夫妻均为独生子女或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由于

本研究选取的是 35 岁及以上的妇女，2005 年小普查只调查了 30 岁以下人口的兄弟姐妹情况，所以

无法判断家庭类型。但实际上，2005 年 35 岁及以上的妇女均在 1970 年以前出生，五六十年代中国

的总和生育率非常高，这一时期独生子女非常少。而且，2005 年小普查数据显示，2005 年 30 岁的独

生子女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0. 3%②，比例非常小，35 岁以上的独生子女会更少，双独家庭或单独家庭

所占比例也将很小。因此，无法判定数据中的双独家庭或单独家庭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4． 主要自变量

结合已有研究结果和理论，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设计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产生的影

响因素框架。根据这个思路框架，从 2005 年小普查数据中选取合适的自变量 ( 见表 1) 。
5． 研究方法

本文先采用双变量分析法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初步确定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然

后，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单独看某个自变量的影响。由于对违反政策生

育行为的判定与政策类型和生育孩子数量及性别结构直接相关，无法在一个模型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

用，本文将分政策类型构建模型，分别来看性别偏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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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的变量列表
变量 说明

因变量

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

是否生育第二孩

生育二孩的妇女是否生育第三孩

自变量

社会环境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发展指数 ( 仅描述分析
用) /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生育政策类型 二孩政策、一孩半政策、一孩政策

家庭环境

家庭总收入 分组

是否是三代户 二分类

个体特征

初育年龄 连续变量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户口性质 非农，农业

工作状况 有工作，无工作

养老保险 有，无

医疗保险 有，无

孩子状况

孩子的性别结构 只有男孩，只有女孩，儿女双全

第一个孩子的性别 男，女

前两个孩子性别结构 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控制变量

第一个孩子的年龄 连续变量，控制 1990 年以来的时间变动

三、结果与分析

1． 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水平与差异

根据 2005 年 1% 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在 1990 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

初婚、汉族、非流动、35 岁及以上的妇女

中，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达到 18. 95%。这一

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和不同

社会经济特征的人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

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往

往违反生育政策的比例越小，但是各省的地

区生产总值、地区发展指数与违反政策生育

比例之间并非严格的线性关系。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

行为，但同时，生育行为还会受到其他许多

因素的影响，如文化习俗、社会政策等。例

如，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

列，但 是 违 反 政 策 生 育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了 38. 79%。

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限制作用。我

国的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并 不 是 全 国 一 刀 切 的

“一孩”政策，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具体情况实行多样化的政策［10］，可分为一孩政策、

一孩半政策、二孩政策和其他政策，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占全国一半以上［11］。

图 1 不同政策地区的违反政策生育情况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

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最高，达到了 21. 69%，其

次是二孩政策地区，比例为 18. 43% ( 见图 1) 。

一孩政策地区大部分是城市地区，经济发达，

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我们预期会有较低

的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数据计算结果却相反，

一孩 政 策 地 区 仅 略 低 于 二 孩 政 策 地 区， 为

17. 91%。进一步分析一孩政策地区不同户口类

型的比例差异发现，城市户口违反政策生育比

例确实较低，但农村非常高，达到了 36. 82%。

为了深入探索不同政策类型地区生育行为出现的差异，我们通过对比不同政策地区的孩次构成情

况来进一步分析。从表 2 可以看出，一孩政策地区虽然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也较高，但是三孩及以上的

高胎次生育比例非常低，违反政策主要发生在二孩上。一孩半政策地区违反政策生育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 一是第一孩为男孩，但仍然继续生育二孩的人; 二是生育了两个以上孩子的人。与二孩政策地区

对比，一孩半政策地区三胎及以上的高孩次生育比例小，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生育二胎时违反了计划

生育政策，即这些妇女在生育了一个男孩的情况下还继续生育了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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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政策地区的孩次构成情况 %

孩次分布
二孩
政策

一孩半
政策

一孩政策
农村一孩

政策
城市一孩

政策

1 个孩子 23. 89 44. 95 82. 09 63. 18 86. 57
2 个孩子 58. 00 48. 05 15. 83 33. 20 11. 72

3 个及以上孩子 18. 43 7. 00 2. 08 3. 62 1. 71

在中观层面，家庭因素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很大关系。家庭收入与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之间呈

负向关系。收入越高，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越低。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达到

了约 23. 27%，随着收入的升高，该比例几乎呈线性下降，月收入达到 5000 元以上家庭违反政策生

育风险大大降低，违反政策生育的家庭仅为 7. 27%。

居住模式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关系与预期不一致。与父母一起居住的人有 17. 86% 违反政策生

育，而不与父母居住的人有 19. 06%违反政策生育。要进一步研究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分清是从妻居还是从夫居形式，父母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时间是在生育孩子之前、之中还是之

后。但受限于数据，无法进行更详细地分析。

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数据显示的初育年龄和受教育程

度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初育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违反政策

生育行为发生的风险。年龄和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几乎是线性负相关。用线性回归进行拟合，初育年龄可

以解释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差异的 95%以上。受教育程度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几乎是线性的。违

反政策生育比例在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中为 27. 12%，从初中开始迅速下降，受过大专及以上

教育的人该比例仅有 3. 49%。其他的社会经济特征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关系也与预期一致。比如，农

业户口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是非农户口的两倍多，有工作的人遵守政策生育的情况要好于没有工作的

人，有社会保险的人更可能遵守政策生育，其中没有养老保险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是有养老保险的人

四倍多，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高于有医疗保险的人约十个百分点。

人们违反政策生育，归根结底是对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结构的意愿和偏好造成的。在只生两个孩子

但却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中，只有 13. 9% 的人有两个女孩，有 60. 2% 的人有一个男孩一个

女孩，25. 9%的人有两个男孩。在生了三个孩子的妇女中，“女女男”性别结构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

比例最高，达到 37. 83%。且此可见，男孩偏好较为明显。

2． 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了考察上述影响因素的独立作用，本部分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 在全国层次上构建回归模型，

考察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家庭环境、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但由于不同政策

会直接导致不同生育行为，包括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因此，分政策地区构建模型能更深入地了解

各自变量在不同政策地区影响的差异性和共性。模型 2 和模型 3 是一孩政策地区的回归结果，因变量

分别为“是否生育第二孩”、“生育第二孩的人是否生育第三孩”。模型 4、5、6 是一孩半政策地区的

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是否违反政策生育”、“是否生育第二孩”、“生育第二孩的人是否生育第

三孩”。模型 7、8、9 是二孩政策地区的回归结果，因变量与一孩半政策地区相同，详见表 3。

( 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制度。首先看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和生育政策。虽然生育政策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社

会环境因素，全国六大行政区的划分大体能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制度，生育政策类型则代

表了政策环境。除了中南地区外，与西北地区相比，其他地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要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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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模型结果
全国 一孩政策地区 一孩半政策地区 二孩政策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社会环境因素

区域 ( 西北)

华北 0. 87* 0. 90 0. 65 0. 75* 0. 65＊＊ 0. 42＊＊＊ 0. 81^ 0. 65＊＊＊ 0. 78*

东北 0. 15＊＊＊ 0. 14＊＊＊ 0. 14^ 0. 13＊＊＊ 0. 08＊＊＊ 0. 10＊＊＊ 0. 17* 0. 10＊＊＊ 0. 14＊＊

华东 0. 56＊＊＊ 0. 53＊＊＊ 0. 71 0. 31＊＊＊ 0. 28＊＊＊ 0. 40＊＊＊ 0. 85 0. 55＊＊＊ 0. 91
中南 2. 37＊＊＊ 2. 80＊＊＊ 3. 81＊＊＊ 0. 85 0. 67＊＊ 1. 20 4. 16＊＊＊ 2. 05＊＊＊ 5. 57＊＊＊

西南 0. 72＊＊＊ 0. 45＊＊＊ 0. 44* 0. 60 0. 88 0. 74 1. 25^ 2. 14＊＊＊ 1. 24^
政策类型 ( 二孩政策)

一孩半政策 2. 01＊＊＊ — — — — — — — —
一孩政策 4. 04＊＊＊ — — — — — — — —

家庭因素

与父母同住 ( 否)

是 0. 95 0. 84* 1. 03 1. 17 1. 05 1. 19 1. 05 0. 90 1. 09
家庭收入 ( 0 ～ 500 元)

500 ～ 1000 元 0. 91* 0. 90 0. 91 0. 75＊＊＊ 0. 85* 0. 68＊＊＊ 1. 04 1. 00 1. 04
1000 ～ 2000 元 0. 88＊＊ 0. 80＊＊ 0. 72^ 0. 73＊＊＊ 0. 71＊＊＊ 0. 70＊＊ 1. 23* 1. 04 1. 20*

2000 ～ 3000 元 0. 86* 0. 78＊＊ 0. 93 0. 56＊＊ 0. 67＊＊ 0. 27＊＊ 1. 19 0. 97 1. 33
3000 ～ 5000 元 0. 83^ 0. 78* 0. 96 0. 68 0. 70^ 0. 67 0. 94 1. 54 0. 74
5000 元及以上 0. 90 0. 86 1. 36 0. 22* 0. 33＊＊ 0. 98 2. 04 1. 38 1. 66

个体因素

初育年龄 0. 95＊＊＊ 0. 91＊＊＊ 0. 98 0. 99 0. 93＊＊＊ 0. 99 0. 97* 0. 89＊＊＊ 0. 97*

受教育程度 ( 未上过学)

小学 0. 78＊＊ 0. 81 0. 88 0. 90 1. 17 1. 06 0. 61＊＊＊ 0. 82^ 0. 56＊＊＊

初中 0. 47＊＊＊ 0. 39＊＊＊ 0. 44* 0. 65＊＊ 0. 89 0. 72 0. 41＊＊＊ 0. 73＊＊ 0. 36＊＊＊

高中 /高中及以上 0. 21＊＊＊ 0. 19＊＊＊ 0. 20＊＊ 0. 42＊＊＊ 0. 63* 0. 44* 0. 26＊＊＊ 0. 49＊＊＊ 0. 24＊＊＊

大专及以上 0. 11＊＊＊ 0. 11＊＊＊ 0. 15* — — — — — —
户口性质 ( 农业一孩政策)

非农一孩政策 — 0. 58＊＊＊ 1. 09 — — — — — —
工作状况 ( 有工作)

无工作 0. 95 0. 86* 1. 18 1. 19* 1. 05 1. 05 1. 30＊＊ 1. 02 1. 30＊＊

养老保险 ( 有)

无 3. 94＊＊＊ 3. 50＊＊＊ 3. 38＊＊＊ 2. 43＊＊＊ 1. 84＊＊＊ 2. 44* 2. 54＊＊ 1. 87＊＊ 4. 68＊＊＊

医疗保险 ( 有)

无 1. 11＊＊ 1. 31＊＊＊ 1. 14 1. 19* 1. 21＊＊ 1. 16 1. 23＊＊ 1. 06 1. 36＊＊＊

孩子结构

第一个孩子性别 ( 女孩)

男孩 — 0. 37＊＊＊ — — 0. 11＊＊＊ — — 0. 25＊＊＊ —
孩子结构 ( 只有男孩) —

只有女孩 — — — 0. 14＊＊＊ — — 2. 88＊＊＊ — —
儿女双全 — — — 2. 28＊＊＊ — — 12. 11＊＊＊ — —

前两个孩子性别结构 ( 两个女孩)

两个男孩 — — 0. 16 * — — 0. 28＊＊＊ — — 0. 14＊＊＊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 — 0. 17＊＊＊ — — 0. 22＊＊＊ — — 0. 15＊＊＊

控制变量: 第一个孩子年龄 1. 17＊＊＊ 1. 18＊＊＊ 1. 19＊＊＊ 1. 08＊＊＊ 1. 13＊＊＊ 1. 003 1. 21＊＊＊ 1. 26＊＊＊ 1. 21＊＊＊

Pseudo Ｒ2 0. 1690 0. 2865 0. 2071 0. 1897 0. 2428 0. 1222 0. 2311 0. 1945 0. 1945
LＲ chi2 ( 7) 6069. 18 4892. 65 483. 21 1748. 91 2946. 3 451. 72 2207. 05 2317. 17 1638. 26
样本量 36976 18166 3253 8817 8817 4584 9993 9993 7606

注: 1. ^p ＜ 0. 1，* p ＜ 0. 05，＊＊p ＜ 0. 01 ＊＊＊，P ＜ 0. 001; 2. 在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的回归模型，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及以上划归为
一类; 3. 括号内为参照类。

南地区违反政策的可能性变高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属于中南地区，广东省由于文化等一些其他独特的因

素，其生育行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背离较远，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非常高，所以尽管中南地区在整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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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上要好于西北地区，它的违反政策生育风险仍高于西北地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东北地区虽

不如华东、华北地区发达，但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非常低 ( 4. 27% ) ，不仅生育率低，而且性别选择也

没有其他地区严重。目前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东北地区的这种现象。这可能和东北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基

地，城市化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移民较多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有关。结合前面省级经济

发展水平与违反政策生育比例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一定的解释

力，但并非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越低”的线性关系。不能完全用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来解释中国妇女的生育行为，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观念，如男孩偏好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样

会对生育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验证了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性和复杂性。
( 2) 计划生育政策类型。生育政策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孩半和一孩政策地区比二孩地区更容

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其中，一孩半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比二孩地区提高了 1. 01 倍，

一孩地区则比二孩地区提高了 3. 04 倍。这意味着，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

性较小，相反，政策较严的地区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虽然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

的开展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较大转变，理想孩子数也大大减少，但是两个孩

子似乎是人们的普遍理想。同时，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尚未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而发生根本转

变。在生育数量偏好和性别偏好的双重作用下，政策限制越严的地区，人们更容易违背生育政策。

需要解释的是，以上结论似乎与“城市地区更发达，因此更不容易违反政策生育”的观念矛盾，

因为一孩地区大部分是城市地区①，按照一般常理应该推论出，与二孩地区相比，一孩地区更不可能

违反政策生育，但回归结果恰好相反。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笔者将政策类型与其他自变量进行交

互，分析违反政策生育比例，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改变了回归系数的影响方向，

也就是说，在控制受教育程度或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一孩政策地区确实比二孩政策地区更容易违反政

策生育。如表 4 所示，在未上学、小学、初中几个受教育层次上，一孩政策地区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

远高于二孩地区和一孩半地区，不仅农村一孩地区如此，城市一孩地区也较高。不过一孩政策地区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低于二孩和一孩半地区。而一孩地区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较少，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较多，其中，高中及以上者占了 45%

左右，初中者 43%左右。二孩和一孩半政策地区在文化程度的分布上刚好呈相反方向，即违反政策

生育者中高中及以上的人非常少，初中及以下的人占绝大部分。同样，在没有养老保险的人中，一孩

地区比二孩和一孩半地区更有可能违反政策生育 ( 见表 5) 。而二孩地区和一孩半地区违反政策生育

者中有养老保险的人非常少，均低于 5%，一孩地区则接近一半。所以结论是，发达地区其实在通过

改进其他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比如，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多，有养老保险的人更多，

教育和社会保障都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

表 4 按政策类型与受教育程度划分的违反政策生育比例 %
政策类型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二孩 24. 55 ( 664) 21. 16 ( 4088) 15. 90 ( 4944) 9. 43 ( 297)

一孩半 23. 82 ( 424) 24. 53 ( 3371) 19. 99 ( 4702) 13. 75 ( 320)

一孩 40. 74 ( 162) 44. 33 ( 1976) 22. 93 ( 7818) 6. 31 ( 8210)

城市一孩 33. 33 ( 66) 44. 90 ( 813) 19. 11 ( 5771) 6. 00 ( 8037)

农村一孩 45. 83 ( 96) 43. 94 ( 1163) 33. 71 ( 2047) 20. 81 ( 173)

注: 括号里面为频数，表 5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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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政策类型与是否有养老保险划分的

违反政策生育比例 %
政策类型 有养老保险 没有养老保险

二孩 7. 53 ( 186) 18. 64 ( 9807)

一孩半 5. 91 ( 406) 22. 45 ( 8411)

一孩 5. 37 ( 8449) 28. 81 ( 9717)

城市一孩 4. 89 ( 8137) 24. 03 ( 6550)

农村一孩 17. 95 ( 312) 38. 68 ( 3167)

( 3) 家庭因素。与描述统计结果存在

一定差异，模型结果显示，并非是家庭月收

入越高，违反政策生育风险越小。月收入

5000 元以内的家庭收入提高对违反政策生

育风险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但 5000 元以上

的家庭与 500 元以下的家庭相比并未表现出

显著的差异。如果将违反政策生育风险用曲

线表示，那么在其他因素一样的条件下，收入与违反政策生育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正 “U”型曲线，即

收入的两端———低收入和高收入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较大。根据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低收入贫困家

庭孩子生育养育成本低，而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大，如提供劳动力、提供养老保障、壮大家族

势力等，孩子的价值大于成本。同时，贫困家庭受传统生育观念———如 “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影响更深，因而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而随着收入的升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上

升，家庭把孩子当作收入来源的要求变小，同时更高的收入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训练、

教育和发展上，孩子作为劳动力的时间就少，而且收入越高，孩子作为父母老年保障的效用减小，这

就是莱宾斯坦在孩子成本效用理论中提出的 “收入效应”［12］。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升高，人们对孩

子的数量偏好又逐渐显现，两个孩子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孩子数，而高收入家庭有能力承担违反政

策带来的经济惩罚以及其他成本，为了实现数量偏好或性别结构偏好，也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行

为。需要解释的是，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收入的影响表现为 “收入越高，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

性越低”，这与我们的结论实际并不矛盾，主要是因为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有很高家庭月收入的家庭

非常少，2000 元以上收入的家庭不到 10%。这也说明收入有 “门槛效应”，收入只有达到一定程度

后才会对违反政策生育风险有正向作用。二孩政策地区收入影响基本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二孩地区基

本上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影响更大，而且 2000 元以上收入的家庭比较少 ( 不到 5% ) ，人

们违反政策生育主要是由性别偏好引起，而受收入的影响较小。

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在全国层面对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影响不显著，但在一孩半、

二孩地区无论是对违反政策生育发生风险还是对生育下一孩次发生风险的影响方向都是正的，而在一

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同住会显著地降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都是农

村地区，父母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容易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居住会降低违

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受数据限制，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4) 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个体是生育决策的主体和生育行为的实践者，个体的一

些特征将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妇女的初育年龄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妇女的

初育年龄每增大一岁，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就降低 5% ( 模型 1) 。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妇女生

育行为的关键因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回归结

果充分体现和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初育年龄的推迟直接影响生育期的长短，也间接地体现了生育观

念的变化和竞争性因素的影响 ( 如上学、就业) 。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也会

通过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推迟生育年龄而影响生育行为。

户口性质、工作状况和是否有社会保险 (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反映了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

户口性质主要体现了城乡之别，城市和农村在发展程度、生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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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反映在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

大于城市妇女。是否有工作在全国层面没有显著性作用，在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模型结果显示，没

有工作的人更易于违反生育政策。而在一孩政策地区，没有工作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比有工作

的人小，与前面对政策类型的解释一样，回归系数出现方向性的改变与加入养老保险、收入等几个控

制变量有关。但在生育三孩的风险上有无工作没有显著的差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影响违反

政策的生育行为，没有养老保险的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概率是有养老保险的妇女的 3. 94 倍，

而医疗保险的缺失将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提高了 11% ( 模型 1) 。这既说明社会保障对生育行为有重要

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作用大于医疗保险，由此可见，“养儿防老”的观念仍在人们的生

育行为中有所体现。

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年龄越大，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风险也越大，这

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迟，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增加。
( 5) 性别偏好。分政策类别看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有模型均能体现性别偏好的强烈

影响。

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大小取决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与

第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相比，前者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降低了 63%。再看前两孩的性别结构对生

育第三孩风险的影响，与前两孩都是女孩的妇女相比，有两个男孩或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更不容

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均降低了 80%以上。

在一孩半政策地区，与只有男孩的妇女相比，只有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违反政策生育，这是由政

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判定违反政策生育是根据第一孩性别而定，第一孩如果是男孩生育第二孩

就是违反政策生育。儿女双全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是只有男孩家庭的 2. 28 倍。与一孩政策地区

表现的规律一样，一孩半地区第一孩的性别会影响第二孩生育风险，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

的风险大大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性别的偏好。性别结构偏好

在第三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较于前两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了两个男孩或一男一女的妇女生育

第三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其中儿女双全的人比只有男孩的人下降风险更大，说明人们有在男孩偏好

基础上追求儿女双全的倾向。

在二孩政策地区，与一孩半政策地区不同的是，只有女孩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

为，反映了人们有通过多生来实现性别偏好目的 ( 即生育一个儿子) 的倾向。儿女双全家庭发生违

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是只有男孩的家庭的 12. 11 倍，体现了人们的性别双全偏好。同样，与其他两类地

区类似，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可能性降低，前两孩是两个男孩或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

妇女继续生育第三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偏好。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程度和影响因素。根据 2005 年全国 1% 抽样

调查数据，1990 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汉族、初婚、35 岁及以上未流动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的比

例是 18. 95%。而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地区又存在较大差异。回归分析显示，与二孩政策地区相比，

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最高，其次是一孩半地区，这意味着政策越宽松的地区人们越

倾向于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

政策类型、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影响非常

·721·



《人口与经济》2014 年第 4 期

大。养老保障比医疗保障的影响作用更大。在分政策类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用时，模型结果显示，无

论是在一孩政策地区，还是一孩半政策地区或是二孩政策地区，性别结构的影响系数均非常大，因此

可以推断，性别偏好始终是导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

受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考虑漏报因素。漏报尤其是低年龄漏报是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

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13 ～ 14］。比如，翟振武、陶涛利用教育数据对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检验，得

出在考虑死亡的情况下 2000 年普查数据 0 ～ 3 岁组每个年龄组漏报了近 340 万人［15］。由于本研究未

考虑到漏报，可能会低估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判断，虽然数据存在漏报

情况，但本身不会对结果和结论产生影响。对目前普查数据评估的一个一致的结论是低龄组中女婴漏

报多于男婴［16 ～ 17］。出生漏报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很多农民想生男孩，想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生育男孩［18］。这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中，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制

度建设可以减弱和消除违法生育的基础外，二孩地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较低发生风险启示我们，政

策类型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适时、适当地完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

施，将有利于满足部分群众的生育愿望，使计划生育政策得以更好的实施，有利于调控我国人口变

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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